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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應於109.04.30前公告實施，
涉及人民權益，需辦理調查、溝通及說明作業，考量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是實質發展空間計畫應給予合
理規劃期程，使計畫內容更完善。

109.04.30



3

第45條 (法定工作辦理時程)

修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國土功能分區圖等二項法定工作之辦理時程，應依內
政部訂定之一定期限內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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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條 (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及適時變更機制)

因應國家重大建設計畫需要，增訂「經行政院核定之國
家重大建設計畫」得適時檢討變更國土計畫之規定。



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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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本部訂定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
合理規劃作業期程進行管控，以落實國土計畫法追求國
家永續發展之政策目標。


